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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市政协十届二次会议第2102077号提案的会办意见

市退役军人事务局：

欧阳元初委员提出的《关于加快株洲市烈士纪念园扩园建馆项目（新建党史陈列馆）的建议》的提案收悉。经研究，现将我单位会办意见函告如下，请一并答复委员：
株洲市烈士纪念园扩园建馆项目（新建党史陈列馆）规划总用地面积70.45亩，其中原公园面积31.11亩，需扩建面积约39.34亩，分两期实施，项目建设资金通过市场化运作筹措，以流芳公园周边约234亩土地作为资金平衡用地。建设内容包括一期烈士纪念碑、烈士纪念广场、烈士群雕，烈士浮雕墙、英烈墙、中心湖、公园景观、配套设施；二期革命史馆以及公园扩建部分。项目自2009年启动，2014年经市委、市政府研究，项目业主明确为流芳公园管理处（后更名市烈士纪念园管理处，主管部门先后为市住建局、市城管局、市民政局和市退役军人事务局），荷塘区负责项目的征地拆迁工作。
自项目启动以来，我区成立项目建设指挥部，组织工作专班全力推动项目的征地拆迁等相关工作。截至目前，已垫资1.3396亿元，完成征拆46.588亩（涉征拆集体房屋20栋、国有土地上房屋23栋）、完成扩园所需土地及周边208亩资金捆绑土地的用地指标报批；项目目前仍有2栋国有土地上房屋未签约，还需投入资金约2000万元。因当前土地市场低迷，且该项目地块拆迁量大，土地成本过高，区级财政已无力筹资推动。

根据目前实际情况以及欧阳元初委员提出的建议，我区下一步将按照市委、市政府的决策部署，全力配合建设业主及相关单位做好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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